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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兴宁市顺旺气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该公司”）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19 日，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

资或控股），住所位于兴宁市新陂镇茅塘村黎沟塘，法定代表人为陈远东。

2025 年 7 月 31 日，已取得了兴宁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（编号梅兴 WH 安经字

[2025]0020 号），许可范围：充装经营：氧气（目录序号：2528），氮气（目录序号：172），氩气（目录序号：

2505），二氧化碳（目录序号：642）；零售经营：乙炔（目录序号：2629）。有效期限：2025 年 7 月 31 日至

2028 年 7 月 30 日。

为了业务的发展，该公司在原用地红线范围内进行改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，不新增用地；于 2016 年

2 月 29 日取得兴宁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《广东省企业项目投资备案证》；2016 年 3 月 7日，该公司取得兴

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核发的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地字第 2016（007）号，用地性质：工业

用地。

依据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《关于深化化工园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整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的通知（粤安〔2019〕14 号，2019 年 10 月 29 日发布）附件：该公司所在的兴宁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专区

列入清理退出的化工园区。

依据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《关于深化化工园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整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的通知（粤安〔2019〕14 号，2019 年 10 月 29 日发布）第三（一）3 款：“对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，园

区清理退出公告发布前已完成立项手续、落实用地规划、在建尚未投产以及处于试生产阶段的危险化学品建

设项目，要继续支持其建设和发展”。该公司改扩建项目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，取得兴宁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发

的《广东省企业项目投资备案证》；2016 年 3 月 7 日取得兴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核发的《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证》，故属于继续支持其建设和发展的项目。

2025 年 2 月 13 日更新了《广东省企业项目投资备案证》,备案证编号：2016-441481-26-03-001339，项

目名称：改扩建气体储罐、氢气丙烷丁烷及特种气体生产充装设施、乙炔生产充装设施、一氧化二氮充装。

建设规模及内容：建设规模为 1280 万元，厂区总占地面积 28434.31 平方米，新建甲类车间 1、甲类车间 2、

甲类仓库 1、甲类仓库 2、埋地罐组、消防水池、事故应急池、消防泵房、电石仓库、30 立方食品二氧化碳

储罐，改扩建工业及医用气体生产设施、乙炔生产充装设施，年充装氢气 8 万瓶，液化丙烷 8 万瓶、液化丁

烷 6万瓶、液化二甲醚 3 万瓶，氦气和氢氦混合气 1 万瓶，食品二氧化碳 727 瓶；储存经营销售环氧乙烷 1.5

万瓶/年、稀有医用气体混合物 1 万瓶/年、特种气体 1 万瓶/年、其他危险化学品各 2500 瓶/年及电石 60 吨/

年、乙炔生产充装 15 万瓶/年、一氧化二氮充装 20 万瓶/年。项目分为一期、二期项目建设,具体备案证见报

告附件。

一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新建甲类车间 1、甲类车间 2、甲类仓库 1、甲类仓库 2、埋地罐组、消防水池、

地下事故应急池、消防泵房、电石仓库、30m³食品二氧化碳储罐，工业及医用气体生产设施，年充装氢气 8

万瓶，液化丙烷 8 万瓶、液化丁烷 6 万瓶、液化二甲醚 3 万瓶，氦气和氢氦混合气 1万瓶，食品二氧化碳 727

瓶；储存经营销售环氧乙烷 1.5 万瓶/年、稀有医用气体混合物 1万瓶/年、特种气体 1 万瓶/年、其他危险化

学品各 2500 瓶/年。

二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乙炔生产充装 15 万瓶/年、一氧化二氮充装 20 万瓶/年。

一期项目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取得梅州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》（梅市应急

建设项目审字〔2024〕WT01 号）；于 2024 年 9 月 2日取得梅州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

审查意见书》（梅市应急建设项目审字〔2024〕WS01 号）；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取得兴宁市自然资源局核发



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目前一期项目主要建（构）筑物等主体基本建设完成，正在办理下一步安全、消

防、环保等手续。

二期项目的乙炔生产充装 15 万瓶/年、一氧化二氮充装 20 万瓶/年。其中，乙炔生产充装 15 万瓶/年项

目建设完成后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，一氧化二氮充装 20 万瓶/年项目建设完成后需取得危险化

学品经营许可证，因安全许可部门的级别不同，故分开进行安全“三同时”。

二期一氧化二氮充装项目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已取得了梅州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

查意见书》（梅市应急建设项目审字〔2025〕WT03 号）。

2025 年 11 月 17 日又更新了《广东省企业项目投资备案证》,备案证编号：2016-441481-26-03-001339，

项目名称：改扩建气体储罐、氢气丙烷丁烷及特种气体生产充装设施、乙炔生产充装设施、一氧化二氮充装、

灭火器生产充装。建设规模及内容：建设规模为 1800 万元，总占地面积 28434.31 平方米，建设甲类车间 1、

2，甲类仓库 1、2，埋地罐组、电石仓库、30 立方食品二氧化碳储罐及配套公辅工程，工业及医用气体生产

设施、乙炔生产充装设施、钢瓶检测，年充装氢气 8 万瓶，液化丙烷 8 万瓶、液化丁烷 6 万瓶、液化二甲醚

3 万瓶，氦气和氢氦混合气等及特种气体 1万瓶，食品二氧化碳 727 瓶，乙炔生产充装 720 吨/年、一氧化二

氮充装 20 万瓶/年、灭火器生产充装 20 万瓶/年；储存经营销售环氧乙烷 1.5 万瓶/年、稀有医用气体混合物

1 万瓶/年、特种气体 1 万瓶/年、其他危险化学品各 2500 瓶/年。《广东省企业项目投资备案证》更新后分一

期、二期、三期建设，分别如下：

一期主要建设内容：建设甲类车间 1、2，甲类仓库 1、2，埋地罐组、电石仓库、30 立方食品二氧化碳

储罐及配套公辅工程，工业及医用气体生产设施、乙炔生产充装设施、钢瓶检测，年充装氢气 8 万瓶，液化

丙烷 8 万瓶、液化丁烷 6 万瓶、液化二甲醚 3万瓶，氦气和氢氦混合气等及特种气体 1万瓶，食品二氧化碳

727 瓶，灭火器生产充装 20 万瓶/年；储存经营销售环氧乙烷 1.5 万瓶/年、稀有医用气体混合物 1万瓶/年、

特种气体 1 万瓶/年、其他危险化学品各 2500 瓶/年。

二期主要建设内容：乙炔生产充装 720 吨/年、一氧化二氮充装 20 万瓶/年。乙炔生产充装 720 吨/年项

目由企业另行委托，不在本次评价范围。

三期主要建设内容：钢瓶检测，灭火器生产充装 20 万瓶/年。三期的建设内容由企业另行委托，不在本

次评价范围。

现因公司发展需要，拟对原二期一氧化二氮充装项目的年充装总重量、一氧化二氮槽车卸车位、年充装

天数等进行调整，主要变化见下表 1：

表 1 二期一氧化二氮充装项目主要变更设计情况

涉及内容 原二期设计 本次设计内容 备注

一氧化二氮年充装总重量（t） 4960 1167

调整 1～4L 气瓶（增多）和 40L

气瓶（减少）的充装数量后，故

年充装总重量减少

年充装瓶数（万） 20 20 无变化

年充装天数 240d 300d

一氧化二氮槽车卸车位 乙类车间西北侧 厂区东北侧

注：本次设计 1~4L:567 瓶/日（1.41t/d）；40L：100 瓶/日（2.48t/d）。

根据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

知》（粤应急规〔2023〕2 号）第十六条（三）：主要技术、工艺路线、产品方案或者装置规模发生重大变化

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安全评价。为此，兴宁市顺旺气体有限公司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

对改扩建二期一氧化二氮充装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”）重新进行安全预评价。二期乙炔生产充装项目安全

评价由企业另行委托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兴宁市顺旺气体有限公司改扩建二期一氧化二氮充装项目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

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，2018 年版）、《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》

（GB50187-2012）等国家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。建设单位应保证安全设施与建设项目同时设

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。通过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与建议后，其安全风险可接受，

具备项目设立的安全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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